
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(公司)續期，須提交一項小型工程/
建築工程的工作證明，而該工程須與申請人現有註冊的
小型工程類型及級別相關

工程完工證明的指
明表格(附有屋宇署
的收訖印章)

小型工程
呈交編號

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
(公司)註冊編號

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
(公司)的名字

樣本 (sample)
3.6.1
Job reference

選項 2 



樣本 (sample)
3.6.1  Job reference



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
(公司)註冊編號

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
(公司)的名字

小型工程
呈交編號

表格應由獲授權簽署人正式簽署 並
且與本署簽名樣式相符。 

樣本 (sample)
3.6.1  Job reference



只須提交申請人向屋宇署呈交
有關工程完工證明的指明表格
(附有屋宇署的收訖印章)；或由
屋宇署發出予申請人就有關完
工證明書的認收信副本。

附夾有關工程的照片、圖
則、結構計算、監工計劃書 
(第 I 級別小型工程)、安全
檢查報告及/或其他相關文

件等都不需呈交屋宇署註
冊小組作續牌之用。

樣本 (sample)
3.6.1  Job reference



只須提交申請人向屋宇署呈交
有關工程完工證明的指明表格
(附有屋宇署的收訖印章)；或
由屋宇署發出予申請人就有關
完工證明書的認收信副本

附夾有關工程的照片、圖則、結
構計算、監工計劃書 (第 I 級別
小型工程)、安全檢查報告及/或

其他相關文件等都不需呈交屋
宇署註冊小組作續牌之用。

樣本 (sample)
3.6.1  Job reference


